5.2.1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。（总分19分）
本条得分：   ；

1）自评得分
☐居住建筑
☐ 3层及以下、☐ 4~6层、☐7~12层、☐13~18层、☐19层及以上
	评价内容
	评价
分值
	自评
得分

	居住建筑人均居住用地指标A(m2)
	3层
及以下
	4~6层
	7~12层
	13~18层
	19层
及以上
	
	

	
	35＜A≤41
	23＜A≤26
	22＜A≤24
	20＜A≤22
	11＜A≤13
	15
	

	
	A≤35
	A≤23
	A≤22
	A≤20
	A≤11
	19
	



☐公共建筑
	评价内容
	评价分值
	自评得分

	容积率R
	0.5≤R＜0.8
	5
	

	
	0.8≤R＜1.5
	10
	

	
	1.5≤R＜3.5
	15
	

	
	R≥3.5
	19
	



2）评价要点
☐居住建筑
住宅层数：☐低层、☐多层、☐中高层、☐高层，建筑高度：m
住区用地面积：m2
居住人口：人；人均居住用地指标： m2/人

☐公共建筑
规划用地面积： m2
计容总建筑面积： m2，容积率：

3）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、规划现状图：应包括红线范围、竖向标高、原有地物等。若地块中或其周边还涉及文保单位、水体等，地块现状图中还需包含紫线、蓝线与绿线；
2、总平面图：应包含规划用地面积、总建筑面积、容积率等技术经济指标。
3、人均居住用地指标计算书：应包括人均居住用地指标计算过程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 



